每日讀經「馬可福音」2005年

每日讀經「馬可福音─神僕人的福音」內容大綱
本書主要信息，是在論到耶穌基督是「神的兒子」，道成肉身，取了奴僕的形像，在地上作神完美的僕人，目的是為服事眾人，為世人的罪捨命在十字架上，後復活和升天，而完成了救贖的工作。本書共十六章，根據內容要義，可分為四大段如下：

1.
僕人的預備（一：1－13） 

2.
僕人的事奉（一：14－十三） 
3.
僕人的順服至死（十四－十五） 

4.
僕人的高升（十六）
週一「有一個少年人，赤身披著一塊麻布，跟隨耶穌，眾人就捉拿他。」（可十四51） 馬可福音的作者馬可，又名約翰。約翰是希伯來人常用的名字，而馬可則是羅馬人慣用的名字。約翰的意思是「神是仁慈的」，而馬可則是「有禮貌的」意思。他出生於耶路撒冷一個富裕而敬虔的家庭，父親可能是一個羅馬人，母親馬利亞是初代教會的核心人物，她的家也成為初代教會信徒聚會禱告的中心。因此，從小馬可耳濡目染，基督的信仰並不陌生。但這位被神特別揀選的年輕人，並不是一開始就是一個大無畏勇敢的信徒，他曾經是一個畏縮小而內向的人。聖經學者大都認為馬可福音十四章中所描述，當耶穌被捕那晚，那個棄衣赤身逃走的少年人，就是馬可本人，當時他不過是個十來歲的孩子。後來耶穌復活，使徒遭受逼迫，信徒仍屹立不搖，這打動馬可的心，使他終於獻身作為一個傳道人。這位曾經一度畏縮失敗的年輕人，最後卻成為勇敢無畏的宣教士。相傳，他因傳揚那位為他死而復活的主，而被憤怒的埃及人毆打至半死，囚在地牢，最後被人活活燒死為主殉道了。
從馬可的身上，我們看見過去的失敗是可以完全彌補的，過去的污漬是可以完全塗抹的，天生的懦弱者也可以蒙恩成為英勇的殉道者。主阿！幫助我除去人性的軟弱和個性的缺憾，求你使我在失敗中學習不斷仰望你的扶持。

週二「神的兒子，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。」（可一1）「福音」一詞的意思是甚么？希腊文的這一個字是用來指好消息本身。馬可寫了開頭的這段話以後，這個字立刻出現了兩次。馬可告訴我們，耶穌開始在加利利傳道，是「宣傳神的福音」，就是從神而來的福音。只有馬可告訴我們，耶穌開始傳道時，不但說「神的國近了，你們當悔改」，他還加上「信福音」。出現這兩次以後，這個字直到在該撒利亞腓立比，彼得認耶穌為基督時，才再出現。那里也是馬可所獨有的記錄，耶穌呼召門徒要舍己，為他的緣故，也為「福音」的緣故，背起十字架。接著，在那些陰暗的日子中，當他教訓門徒，并朝著十字架前進時，他再次使用了同樣的這句話，「為我和福音」的緣故。在記錄婦人用香膏膏耶穌的那一件美事時，這個字又出現了一次。當時門徒誤解那個婦人，認為她浪費。他說，「普天之下，無論在甚么地方傳這福音，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，以為記念。」最後一次是出現在這本福音書的最後一章，他吩咐門徒「往普天下去，傳福音給万民听。」「福音」一詞帶有音樂，帶有盼望，帶有安慰，帶有歡喜。這是一首可以振奮人心，鼓舞勇气的歌；福音就是好消息。開始時的「神的儿子耶穌基督」的福音，這一詞已經把一切都包括在里面了。我們開始研究這本福音書時，這几個字立刻提醒我們，基督本身乃是這福音的中心點，也是這福音的圓周。不管這一首永恒的音樂，是由多少不同音符所組成的和音，總是以他為中心，以他為依歸。這本福音書的作者，在開始時就用一個舊約的名字「耶穌」來稱呼他，這并不是隨便用的。這個名字把他放在我們所能了解的層次上，因為在名為耶穌的這個人身上，我們和他降世所要啟示的神之間，才有一個接触點。沒有他，雖然我能看到他管理宇宙的能力，但我仍是失喪的，因為我無法把握住那不可測透的真理。沒有他，不管人如何對我述說神的奇妙和奧秘，我仍然無法了解神。「神的福音」如果不是用我所能了解的語言說出來，如果不是用我這有限的能力所能觀察到的，這福音對我仍然不是福音。馬可是從神開始應驗他眾仆人的預言著手。這一本福音書吸引人之處，在於通過它，我們可以跟隨耶穌，与他同行，看他的手勢，看他的心路歷程，看他對待那些親近他的人的態度，看他怎樣藉此啟示自己。
馬太所寫的是王，以及他建立國度的方法。路加所寫的是完美的人，以及他是普世的仆人職分。約翰所寫的是他隱藏的神圣奧秘。或者說，馬太寫的是基督，路加寫的是耶穌，約翰寫的是神的儿子。馬可在這本福音書中所描繪的，則是耶穌，是基督，又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的仆人，是這福音的創造者。我們若思想他，就可以認識這福音。
週三「次日早晨，天未亮的時候，耶穌起來，到曠野地方去，在那裏禱告。」（可一35）馬可福音所描述的主耶穌這位神的僕人，乃是極其勤勞、忙碌的，祂無論在陸地、海洋或曠野，也都忙個不休，從早到晚不停地工作，天晚日落了，還是忙著醫治病人(一32)，直到深夜；次日天未亮就起來(一35)。就這樣很少有歇息的時間，甚至連吃飯的工夫也沒有(三20；六31)，以致祂的親屬都說祂是癲狂了(三21)。
但四福音書中，你能發現主耶穌愈是忙碌，祂愈重視禱告，愈大的爭戰，祂禱告得愈迫切。今日的經文告訴我們，當安息日主在迦百農醫病趕鬼，渡過一個忙碌勞累的日子（路四31～44）；隔天星期一通常都是傳道人休息補足睡眠的時間，然而耶穌竟然在次日「天未亮的時候」（可一35），這句話直譯是「還完全是夜裏的時候」，當眾人和門徒仍好夢方酣之際，祂獨自退到曠野，在那裏禱告。祂藉著與父神親密的交通重新得力，祂透過禱告使祂靈裏得滋潤活潑，禱告也成為祂休息的一種方式。清早是禱告最好的時刻，在未進入世界俗事之前，先來到主施恩座前得指引添力量。
親愛的，你從主的身上學到什麼？多少清晨你是在密室中與主親近？一天約花多少時間在禱告上？其實基督徒每日生活的成功失敗，完全在乎你在禱告上所下的工夫。 
週四「耶穌……說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卻不然，因為神凡事都能。」（可10：27）叫駱駝穿過鍼的眼，那顯然是不可能的事，然而主耶穌說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這是論到財主進神國的事講的。照樣，真有如同財主一樣，很難進神國的人，神也能改變他們，叫他們能進神的國，這說明我們無論在那一方面有何難處，神都能解決，祂能改變人的心，使人甘心撇下所有的跟從主，祂能賜人信心，使人可以勝過世界，祂能叫心地剛硬的罪人悔改，驕傲的人謙卑下來，愚昧的人得著智慧。所以不管我們靈性多麼軟弱，生性多麼敗壞，似乎不能成為聖潔，得勝，敬虔屬靈，承受神的國的人。但在神還是能的。神怎樣在我們身上彰顯祂的大能，就在乎我們的禱告祈求了。有人說我禱告很久了，為什麼神沒有彰顯祂的大能呢？主耶穌又說，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」（可9：23）如果你禱告時卻沒有信心，想神不一定能作得到，或者神不肯為我們作，那就要使禱告受到攔阻，必須憑著信心求，一點不疑惑。（雅1：6）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喜悅（來11：6），無論求什麼，信是得著就必得著。（可11：24）
週五「因為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並且舍命。」（可10：45）主的道和人的道不同，是遠超過人，所以祂是神，人都願意為大為首，受人服事，主卻以身作則地教訓門徒說，祂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並且舍命作多人的贖價。祂尊為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，卻自卑如奴僕，為門徒洗腳，一生都是作服事人的事，先在家中作木匠，以後傳道也是到處奔波辛勞，為人服役，幾乎連飯都顧不得吃，甚至連枕頭的地方都沒有，比飛鳥和狐狸都不如。我們作主門徒的人當效法主，不當想要為首為大，受人服事，而是處處要服事人，叫人得益處，不是為自己求舒適得安逸，乃是為人辛勞，幫助各樣有困苦的人。像主一樣犧牲自己，使別人得到拯救和益處，每天不是想滿足自己的要

求，乃是想到別人的需要，想那些身體靈魂需要幫助的人，想到那些需要愛心服事的人。這是偉大的生命，有真正的榮耀，永遠的價值。專門自私，為己的人絕沒有快樂和幸福，將神所賜的光陰，力量都虛擲了。最後必落到最虛空，羞恥的地步。
週六「她所作的是盡她所能的，她是為我安葬的事，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。」（可14：8）主耶穌特別叫人述說這女人所作以為紀念，可見她所作，不但蒙主喜悅，也作了我們的榜樣。她所作的有幾點是值得效法的。第一，她把香膏澆在耶穌的頭上，沒有把好東西作別的用，乃是完全為主，在她的心目中只有主，也只有主配得她的愛，尊重與奉獻。如果把光陰、力量、愛心、事奉放在別人別事身上，那就太不值得了，她乃是完全放在主身上。第二，她所作的是盡她所能的，主沒有要求過於人所能的。但祂喜悅盡我們所能的，這是愛和忠心的真正表現，沒有留下幾分，沒有想東想西，猶疑不定。乃是盡其所能，將最後的一分錢，一點力都為主獻上，一點不為自己著想，只怕為主作的不夠，不怕作的太多。第三，她乃是預見作在主身上，因為不常有主，機會難得。這可能是最後一次機會，趁著主未死之前作在祂身上，而不是等到安葬之後來膏主的尸體。照樣，現在可能是我們最後的機會來為主而作，作在主身上。若有什麼奉獻，有什麼舍棄嗎？現在就作吧！等到主來之後，有千萬世界要撇棄，千萬顆心要獻上，就太遲了。
當主回來時，我們要面對面看見主，我相信我們必將一切珍寶，應有盡有的都放在祂腳前。但在今天——今天我們為主做了些什么？「她所做的是盡她所能的。」在這里，不是說為主用了多少，乃是問還剩下多少？主的稱贊是從「盡」字來的。沒有盡就沒有愛。愛神，是應當盡心、盡性、盡力、盡意地愛的，可是多少時候，我們待主竟還不如待一個普通的朋友！當馬利亞打破了玉瓶，將香膏傾倒在主頭上的數日以后，另有一些婦女也于清早要去膏主的身體。她們在那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有沒有達成她們的目的呢？因主耶穌已經去了！只有一個人成功的膏了主耶穌的身體，那就是伯大尼的馬利亞。她在主被釘十架

以前，及時預先膏了祂。其他的婦女們都已太遲了，因為祂已經复活了！所以我們現今迫在眉睫的問題乃是：「今天我應在主身上做些什么」！
主日「祂已經復活了，不在這裏，請看安放祂的地方。」(可十六6) 基督的復活是新約聖經中最重要的真理，它總共被提到約有150次。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，釘死在十字架上，被埋在約瑟的墓中，第三天從死裡復活，這是歷史的事實，也是全部的福音。歷世歷代以來，撒但的勢力總是要人否認這個事實，利用各種理論和方法來證明死人復活是不可信的。然而所有相信基督，傳揚基督的人，卻天天在經歷主復活的大能。基督若沒有復活，我們所信和所傳的便都是枉然(林前十五14)，因為：

1. 主藉著從死裏復活，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(羅一4)。
2. 耶穌被交給人，是為我們的過犯；復活，是為叫我們稱義(羅四25)。

3. 基督若沒有復活，我們便仍舊在罪裏(林前十五17)。

4. 基督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；基督既已復活，照樣，在基督裏的眾人也都要復活(林前十五20~23)。
5. 信徒若不復活，就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因此算是比世人更可憐(林前十五19)。
「祂不在這裡」是的，主不在墳墓中，死亡是無法拘禁祂的，祂藉著死亡來敗壞死亡，祂更藉著復活來勝過死亡。親愛的讀者，你如今仍在死亡和罪的轄制中嗎﹖趕快出來，與復活的主一同復活吧！
「祂又對他們說：『你們往普天下去，傳福音給萬民聽(萬民原文作凡受造的)。」(可十六15) 主復活後，吩咐門徒要往普天下去，傳福音給萬民聽，主應許必有神蹟隨著他們證實所傳的道。聖徒阿！主的吩咐何等迫切，世上沒有一個地方可以不去，地上也沒有一個靈魂可以不顧，黑夜已深，白晝將盡，莊稼已熟，莊稼的主就將回來，儆醒吧！快快傳福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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